
 
 

证券代码：300308     证券简称：中际旭创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95 

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

部分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 2017 年 8 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

金暨关联交易非公开发行的股份，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50,664,696 股，占目前

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7.10%，于解禁日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9,807,295 股，占目前

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.78%。 

2、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8 月 11 日（星期二）。 

3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相关股东需遵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

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（证监会公告[2017]9 号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

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规范性文件对关于大股东、

特定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行为的相关规定。 

一、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取得情况 

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际旭创”）于 2017 年 5 月

22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山东中际电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苏州益兴福企

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

【2017】741 号），核准公司向苏州益兴福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益

兴福”）、刘圣等 27 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苏州旭创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旭创”）100%股权。同时，核准公司向王伟修等 5 名配

套融资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合计不超过 49,000 万元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 

2017 年 8 月 10 日，公司向王伟修等 5 名配套融资方定向发行 36,189,068 股股

份，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89,999,980.72 元，新增股份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

上市，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458,994,536 股。 

其中，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涉及的 5 名配套融资方取得的公司股份情况如

下： 

序号 配套融资方 持有股份数量（股） 

1  王伟修 20,989,660 

2  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,066,469 

3  霍尔果斯凯风厚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,704,579 

4  苏州云昌锦企业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4,342,688 

5  苏州永鑫融盛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1,085,672 

（二）非公开发行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变化情况 

2017 年 9 月 6 日，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

山东中际电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（2017 年-2021 年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

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，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，确定以 2017 年 9 月

13 日作为授予日，向符合条件的 355 名激励对象授予 1,486.252 万股限制性股票并

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上市。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，公司总股本变更为

473,857,056 股。 

2018 年 8 月 10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激励

对象授予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》，确定以 2018

年 8 月 10 日为授予日，向 211 名激励对象授予 164.7 万股限制性股票并于 2018 年

9 月 3 日上市。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，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475,504,056

股。 

2018 年 9 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》，同意对 6 名

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48,25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。截至

2018 年 12 月 3 日，公司已完成上述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，公司总股本变更为

475,455,806 股。 

2019 年 1 月 23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《关于核准中际旭创股份有限



 
 

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9]24 号），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

过 94,771,411 股新股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34,378,038 股，募集资金总额为

1,555,949,999.88 元，新增股份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上市。本次发行后，公司总股

本变更为 509,833,844 股。 

2019 年 5 月 15 日，公司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8 年度

利润分配方案》，具体为：董事会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09,833,844 股为基数，向全

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.23 元人民币（含税），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

62,709,562.81 元（含税）；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

股，合计转增 203,933,537 股，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 713,767,381

股。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已于 2019 年 6 月 4 日实施完毕。资本公积转增股本

后，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713,767,381 股。 

2019 年 9 月 20 日，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

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

限制性股票的议案》，因 12 名首次授予（需回购注销 489,825 股）和 7 名预留授予

（需回购注销 109,900 股）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已离职，以及另有 1 名首次授予

（需回购注销 525 股）和 2 名预留授予（需回购注销 1,995 股）限制性股票的激励

对象因绩效考核成绩为 C，公司将按照回购价格对前述 22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

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602,245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。 

2020 年 1 月 16 日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 602,245 股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

登 记 结 算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深 圳 分 公 司 完 成 回 购 注 销 手 续 ， 公 司 总 股本 由 原

713,767,381 股变更为 713,165,136 股。 

（三）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涉及的 5 名配套融资方取得的公司股份数量调

整如下： 

序号 配套融资方 
持有股份数量 

（股，转增前） 

持有股份数量 

（股，转增后） 

1  王伟修 20,989,660 



 
 

二、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股份锁定期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

（一）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 5 名配套融资方作出的股份锁定期承诺履行

情况如下： 

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
承诺履 

行情况 

霍尔果斯凯风厚泽创业投资有限

公司;上海小村资产管理有限公

司;苏州永鑫融盛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;苏州云昌锦企业管

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;王伟修 

1、本次交易标的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

转让，股份解锁之后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

有关规定执行。 

2、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被司法机

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，在案

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，暂停转让本人/本企业/本

公司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。 

3、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后，本人/本企业/本公

司因中际装备分配股票股利、资本公积转增股本

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

定安排。 

4、本人/本企业/本公司同意若相关监管部门的监

管意见或相关规定要求的锁定期长于上述所列
锁定期的，保证将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

和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。 

截 至 本

公告日，

承 诺 人
严 格 履

行 了 承

诺，未发
生 违 反

承 诺 的

情况。 

（二）截至本公告日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 5 名配套融资方严格履行了上述

承诺，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。 

（三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，公司

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。 

（四）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，并在定期报

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。 

三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

1、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8 月 11 日（星期二）。 

2、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50,664,696 股，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7.10%；

于解禁日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9,807,295 股，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.78%。 

3、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5 名。 

4、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情况具体如下： 



 
 

序

号 
股东名称 

持有限售股份 

数量（股） 

本次解除限售股

份数量（股） 

本次实际可上市

流通数量（股） 

1  王伟修 29,385,524 29,385,524 7,204,747
注
 

2  



 
 

五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广发证券认为：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

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以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；

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、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；本次解

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相

关股东需遵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（证监会

公告[2017]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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